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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龚超艳与浙江盛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浙江盛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龚超艳，浙江盛金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龚超艳履行相关义务。龚超艳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龚超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以上本金、利息的基准日为2020年8月18日，本金利息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管理人确认
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8329062757、0571-28091700
特此公告。

龚超艳
浙江盛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4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本金计算至2020年8月18日）

￥16,828,563.91

欠息（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8月18日）

￥16,155,039.35

担保措施

抵押物：无 保证人：丁丰兴、丁彩莲、义乌市新时代市政工程有限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越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
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689525、1506850820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上表仅列示截至2020年7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或法院确权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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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银行

工行绍兴分行

工行绍兴分行

工行绍兴分行

建行绍兴分行

建行绍兴分行

建行绍兴分行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

建行绍兴分行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绍兴分行

建行绍兴分行

建行绍兴分行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

工商银行绍兴分行

中信银行绍兴分行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工行绍兴分行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

招行杭州分行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

浙商银行

北京银行杭州分

合计

债务人

绍兴县雨兰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鹏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中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海星燃料有限公司

绍兴飞腾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安娜丝绸时装有限公司

诸暨市宝丽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绍兴市俊尔杰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柏富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宏裕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恒欣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绍兴市天绣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蓝龙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万顺纺织饰品有限公司

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市装潢有限公司

诸暨得宇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元昊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福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阶段）

浙江康富美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汇裕进出口有限公司

诸暨市永旺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康尼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830.00

1,691.00

1,299.99

2,683.87

2,740.00

2,170.81

1,229.44

345.00

1,038.78

3,439.99

2,327.93

1,511.27

987.70

747.26

799.96

0.00

925.36

1,000.00

1,799.83

1,178.00

2,749.98

400.00

1,313.06

545.45

849.00

919.91

37,523.58

利息

4,334.34

1,658.97

1,922.53

2,189.41

2,482.92

1,772.41

904.20

190.39

985.84

2,288.75

1,775.80

1,552.33

811.57

1,495.00

699.87

307.87

814.40

261.27

720.35

690.70

3,984.05

111.48

1,034.22

429.32

268.55

217.59

33,904.14

保证人

浙江明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沈军、周建川、程建江、王军

陈国芳、叶剑飞、王虎、叶秀平、浙江虎王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已破产终结）

陈明、周慧

绍兴县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王子宴会大酒店有限公司、绍兴红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云祥、袁林娟、袁永华、阮越红

绍兴市和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越光工艺品有限公司、绍兴市立天建设有限公司、浙江世杰烫整有限公司、陆红岭、严琴伟

绍兴益泉房地产有限公司、绍兴圣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沈伟刚、葛顺英、宋益泉

王宝锋、赵丽英

绍兴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孙海松、孟伟青、阮彦、蔡乐

绍兴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柏富、杨晟、曹静、蔡菊娥、杨志良

浙江置业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孙妙川、孙爱英

绍兴县肖绍印染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宋苗坤、张国萍、孟宝泉、林芳

绍兴县肖绍印染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绍兴县昌育贸易有限公司、宋苗坤、张国萍、孟宝泉 、林芳、林志明、梅桂花

绍兴美福建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洪金坤、陈国梅

浙江雄业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星晨管业有限公司、董子军、俞伟、董昌军、卢薇

浙江振涯杰克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金尧兴、唐土娟

绍兴市柯桥区迎日印染有限公司、倪金钊、严调娟、严海兴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关生、沈幸君

浙江得宇针织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诸暨市大提花纺织有限公司、赵建新、杨岳燕、何穹音、寿春潮

浙江银邦集团有限公司、上虞瑞灵置业有限公司、杜瑞林、赵相华

普乐迪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叶氏纺织品有限公司、陈荣夫、吴慧丽、金
芳、冯琴

浙江宏欣建设有限公司、严四友、娄炳富、娄亚利、蒋冬香

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康富美实业有限公司、楼力飞

连带责任保证人：诸暨华达纺织有限公司、诸暨市华达纺织厂、俞广富、楼力飞

连带责任保证人：诸暨市峰泰管业有限公司、玉环三普机械有限公司、叶荣生、林阿英

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省诸暨市锦裕袜业有限公司、浙江申佰利袜业有限公司、金瑜、赵金燕

连带责任保证人：绍兴依丽莱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皇中皇电器有限公司、张炳炎、吴香娟

抵押物

抵押物1：周建川名下位于柯岩街道越都名府柯岩大道342-344号越都名府商铺2幢5号的商铺，建筑面积245.75平方米。

抵押物2：沈军名下位于华舍街道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133-136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423.65平方米。

抵押物1：绍兴县雅豪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柯桥碧水金柯小区（二期）1幢308室、308-1室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995.43平方米。

抵押物2：绍兴县鹏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柯桥碧水金柯小区二期1幢201号至205号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675.84平方米。

绍兴雅豪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柯桥湖畔春天501、502的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分别为710.55平方米、567.39平方米。

抵押物1：阮越红名下位于柯桥兴越丽都港湾1幢102室商业用房，建筑面积38.34平方米。

抵押物2：袁永华名下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金时代广场102室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314.36平方米。

抵押物3：袁永华名下位于绍兴解放南路1007号（王子宴会大酒店）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71.16平方米。

严琴伟位于上海市国顺路124-2号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477.56平方米，地下车位05室面积38.97平方米。

抵押物：绍兴圣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高立花园4-5幢02、03、04号，高立花园西区1-3幢05号的商铺，建筑面积为592.04平方米。

抵押物2：绍兴圣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高立花园西区1-3幢03、04、08号的商铺，建筑面积为516.29平方米。

抵押物3：绍兴圣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高立花园西区1-3幢01、02、06、09号的商铺，建筑面积为578.89平方米。

诸暨市宝时达针纺织厂以位于诸暨市牌头镇新乐一村的工业房地产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10877.36平方米，土地面积5563.50平方米。

孙海松所有的位于绍兴市昆仑商务中心1幢1102室办公用房，建筑面积293.81平方米。

蔡菊娥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解放南路671号117室、699号116室共两间一楼营业房，建筑面积合计129.76平方米。

抵押物1：浙江置业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马臻路书香锦苑2幢201室、202室、203室、204室、205室、206室、207室、208室，马臻路391
号、393号、395号、397号、399号、401号、403号、407号、409号、411号、413号、415号、417号的房地产，合计建筑面积1612.07平方米。

抵押物2：浙江置业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马臻路书香锦苑1幢屋顶01、书香锦苑1幢202、书香锦苑1幢301、书
香锦苑1幢302、书香锦苑1幢402、书香锦苑1幢501室、书香锦苑1幢502、马臻路419号房地产，建筑面积1419.71平方米。

抵押物3：浙江置业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胜利西路319号营业房，建筑面积794.28平方米。

绍兴恒欣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所有位于绍兴胜利西路云栖桥西侧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663.5平方米。

绍兴恒欣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所有位于绍兴胜利西路云栖桥西侧商业用房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3837.55平方米，土地面积为3307.1平方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

原债务人

绍兴越欣数码纺织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人

金兴全、金仙花、绍兴家天和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担保债权本金

1,507.94

担保债权利息

1791.8 原债务人绍兴越欣数码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完毕，现仅剩保证人金兴全、金仙花、绍兴家天和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可供追偿。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与李艳艳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与李艳艳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李艳艳。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
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李艳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承继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李艳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李艳艳
2021年1月4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主债权

债务人

范郁峰

熊光华

合同编号

0932160427009

0932160428001

合同名称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贷款本金

2270241.31元

2580080.62元

利息

1503994.77元（计算至2020年11月30日）

1518105.85元（计算至2020年11月30日）

担保债权

担保人

浙江虞商担保有限公司、邵秀芬

浙江虞商担保有限公司、毛燕飞、范郁峰、邵秀芬

合同编号

093216042712、093215041505

093216042801、093215041504

合同名称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镜湖支行与林松英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镜湖支行与林松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镜湖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于2020年11月18日依法转让给林松英。林

松英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
向林松英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林松英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镜湖支行
2021年1月4日

公告清单如下：（截至2020年10月13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林松英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绍兴三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神怡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担保人名称

绍兴日尚建设有限公司、陶祖荣、冯霞

徐观镇、蒋开心、徐锡刚、钱越琳

债权本金余额

499954.79

471000.00

利息

345610.46

321841.58

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0906140306002；抵押合同编号：090614030605；保证合同编号：090613031140、090614030604

借款合同编号：0906150217002；抵押合同编号：090615021603；保证合同编号：09061502170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玛德机械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58923588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1月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玛德机械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玛机床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晨丰门业有限公司；姚薛康、应真；应学云；吴金明、潘美丽；应学文、李梅贞

抵（质）押物

浙江佳世特工贸有限公司所有的武义县俞源乡下杨二村工业功能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

地面积：5981㎡）最高额抵押358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667.013793

667.013793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94.802232

94.802232

账面本息合计

761.816025

761.816025


